
水利部行政许可文件

水许可决〔2017〕 1 号

河南省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

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河南省水利厅：

本机关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受理你厅提出的河南省小浪底北

岸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（豫水计〔2017〕 27 号〉。 经审

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

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，决定准

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〈一）基本同意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035.8 公顷。





（四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

质量和进度。

三、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方案

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

持方案，报我部审批。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外新设弃渣

场的，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% 以上的，应在弃渣前

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（弃渣场补充）报告书，报我部审批。

四、按照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我部组织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。

（联系人：季玲玲，电话：010 一 63205193)

附件：水规总院关于河南省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

案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（水总环移〔2017〕715 号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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